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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成立银行监管四部的通知各银监局，各政

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银监会直接临管的信托投

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鉴于政策性银行和邮政

储蓄机构业务量不断增大的实际，为了进一步加强监管，防

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同意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以下简称银监会）设立银行监

管四部，为银临会的内设机构。银行监管四部成立后，将原

由银行监管一部负责的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职责划入

银行管四部。现将银行监管四部成立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银行监管四部职责是依据有关法规，对政策性银行、邮

政储蓄等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统称被监管机

构）实施监管。具体职责如下：（一）配合政策法规部，拟

订被监管机构市场准入，退出、审慎风险监管等方面的规章

制度和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二）审核被监管机构章程、

业务经营范围、机构设立和变更、股权变更等事项；颁（换

）发金融许可证；审核被监管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三）直接对被监管机构实施现场检查，同时负责制订全

国性现场检查计划、方案。（四）指导银监局制定现场检查

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五）对被监管机构进行非现场监

管，对其资金运营情况、资产质量及经营管理质量作出评价

，定期写出监管报告，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六



）结合风险监管对被监管机构的改革、发展提出指导意见，

并督促和指导其健全内控制度，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七

）检查被监管机构违法违规行为，提出处理和整改意见，并

监督落实。（八）对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调查研究，并根据经济金融发展要求，提出政策性建议。 

二、银行监管四部设置六个处室，分别是：综合处、市场准

入处、非现场监管处、政策性银行现场检查处、邮政储蓄机

构现场检查处、资产管理公司现场检查处。 三、工作机制。

银行监管四部应与会机关各部门、各银监局密切合作开展工

作，加强对被监管机构的监管，并根据工作需要，及时沟通

情况。会机关各部门、各银监局应根据银行监管四部的职责

向银行监管四部抄送、报送必要的相关文件；各银监局应银

行监管四部指导下，做好辖内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机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并及时向银

行监管四部反映监管中的情况，提出政策建议；银行监管四

部应及时整理收集情况，进行专题研究，提供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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